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关于 授予 全国 先进财会工 作 集体

和先进会计工 作者荣誉称 号的 决 定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后，我

国的会计工作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取得了显著

成绩。广大会计人员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认

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锐意改革，开拓进取，在发挥会计

职能作用，提高会计工作水平，开展双增双节，

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中作出了重要贡

献，涌现出一大批成绩显著、贡献突出的先进财

会工作集体和先进会计工作者。根据《会计法》

关于“对认真执行本法，忠于职守，做出显著成

绩的会计人员，给予精神的或者物质的奖励”的

规定，财政部决定：授予邯郸钢铁总厂财务处等

235 个单位全国先进财会工作集体荣誉称号，

授予金德纯等 425 名同志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

荣誉称号，同时，对先进会计工作者给予适当的

物质奖励。希望全国财会战线上的广大会计人

员，以先进为榜样，学习他们热爱会计事 业，立

志于平凡的工作岗位，勤奋努力，忠于职守，锐

意进取，精心理财，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优秀

品德和敬业精神，并积极行动起来，在全国范围

内掀起学先进、赶先进、找差距、创新业的热潮，

进一步深化会计改革，强化会计管理，不断提高

会计工作水平。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再立新

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一九九五年十月七日

全国先进财会工作集体和先进会计工作者名单
全国先进财会工作集体名单（235 个）

北京市

北京市财政局会计事 务管理处

北京 第三棉纺织 厂 财务科

北 京 地百商贸股 份有限公 司财务部

北 京市园林局计财处

北京城建集团一公 司财 会管理部

天津市

天津市轧钢厂 三 厂财务处

天 津市微型汽车厂 财务科

天 津市 第六 建筑工程 公 司财务处

天 津港务局计划财务处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 自治区阿拉 善盟吉 兰 太盐场

财务处

通辽玻 璃厂 财务处

包 头市糖厂 财务科

内蒙古自治区进出口 贸易公 司 财会

科

内蒙古 第二毛纺织总厂 财务处

山西省

山 西省忻州纺织印染 厂 财务处

山 西太原五 一 百 货大楼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部

榆次 液压件厂 财务处

山 西省统计局财务处

阳 泉市教育委员会计财科

太原钢铁（集团）公 司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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